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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6 年 4 月 13 日 下午 14:30

会议地点：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或副董事长

会议内容：

1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介绍出席现场会议人员情况

2 工作人员宣读《会议须知》

3 工作人员宣读会议议案

4 股东提问和发言

5 推举计票人、监票人

6 主持人报告现场出席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及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7 股东对议案进行逐项审议并投票表决

8 休会，统计现场和网络投票合计票数

9 监票人宣布议案表决结果

10 律师宣读见证法律意见书

11 工作人员宣读本次股东会决议

12 相关人员签署会议决议等文件

13 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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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会现场会议的正常会议秩序和议事效率，

保证股东会的顺利进行，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股东参加股东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并应认真履行其法

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乱股东会的正常秩序。

二、股东要求在股东会上发言的，应在股东会正式召开前三十分钟到股东会发言登

记处登记。会议根据登记情况安排股东发言，股东发言应举手示意，并按照会议的安排

进行。

三、会议进行中只接受股东（含受托人）发言或提问。股东发言或提问应围绕会议

议题进行，简明扼要，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四、股东要求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的发言，在股东会进

行表决时，股东不再进行股东会发言。

五、为保证每位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的合法权益，本次股东会谢绝除会议工作人员

之外的其他人员进行录音、拍照及录像。对扰乱会议的正常秩序和会议议程、侵犯公司

和其他股东及股东代表合法权益的行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有关部

门处理。

六、在现场会议进入表决程序后进场的股东其表决无效。在进入表决程序前退场的

股东，如有委托的，按照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办理。

七、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议表决以书面

投票表决方式进行，有效表决权总数为已登记并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受托人）所持股权

份额，需关联股东回避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为已登记并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或受托

人）所持股权份额。本次会议议案现场审议表决程序为全部议案宣读完毕后，集中进行

审议表决。监票员和计票员将对现场表决票进行清点。工作人员将对现场投票结果和网

络投票结果进行核对，由监票员宣布现场和网络投票合并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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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选举曹春萌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陈艳女士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董事会提名曹春萌先

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自公司本次发行的 H股股票自香港联交所主板挂

牌上市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会，请各位

股东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曹春萌，男，出生于 1972 年，籍贯山东省济南市，研究生学历。1994 年参加工作。

工作简历：

1994.9—2011.7 历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科技处技术开发工程师、

济南先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北京拓林思软件有限公司金融行业销售经

理、丰元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纵横天地（北京）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经理、商银融通（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高级副

总裁；

2010.10—2018.6 历任中国创新支付集团有限公司（08083.HK）执行董事兼副总裁、

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

2018.7—2021.12 中国有赞有限公司（08083.HK）执行董事兼总裁；

2014.12—2023.5 海尔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创始董事；

2021.12— ISP Global Limited（08487.HK）董事会主席兼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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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并上市”）的需要，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董事会调整本次发行并上市后公司各董事角色如下：

执行董事：于江、董红波、任元滨、刘洪安

非执行董事：宋树华

独立非执行董事：郝银平、李海霞、王谦、曹春萌

对于董事角色的调整于公司本次发行的 H 股股票自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

牌上市之日起生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会，请各位

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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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各位股东：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议案。为

更有效地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

人员及核心岗位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结合在一

起，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对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进行

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制定《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公司已于 2026 年 3 月 28

日披露了《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现提

交本次股东会，请各位股东审议。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人及与参与人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应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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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

各位股东：

为规范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公司根据修订后的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了《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修订稿）》。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公司已于 2026 年 3 月 28

日披露了《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现提交本

次股东会，请各位股东审议。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人及与参与人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应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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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

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保证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事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实施、修改和解释本员工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存续期延长和终止事项作出决定；

3、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涉及股票的过户、锁定、解锁、回购、注销及

分配等全部事宜；

4、授权董事会对持有人放弃认购的份额进行重新分配或计入预留授予部分份额；

5、授权董事会拟定、签署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协议文件；

6、若在实施期限内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授权董事会按照新的政策对

员工持股计划作出相应调整；

7、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员工持股

计划有关的其他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之日内有效。上述授

权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本员工持股计划或《公司

章程》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本员工持股计划约定的有关事项可由

董事会薪酬与绩效考核委员会或董事会授权其他适当机构或人士依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约

定行使，其他事项可由董事长或其授权的适当人士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会，请各位

股东审议。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人及与参与人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应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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